
附件

四川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

申 报 表

申报单位全称：

单位所属行业：

单位博士后

工作主管部门：

联 系 电 话：

单 位 地 址：

邮 政 编 码：

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制







二、申报单位科研创新能力情况

是否建有

国家级、省级

科研

创新

平台

（请在“□”内打“√”）

□ 国家/省级重点实验室

□ 国家/省级工程实验室

□ 国家/省级工程研究中心

□ 国家/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

□ 国家/省级企业技术中心

□ 国家/省级临床医学研究中心

□ 国家/省级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

□ 国家/省级高端智库

□ 其他国家级省级科研创新平台

全称、批准时间及

批准部门：

是否为制造业创新中心 国家级/省级
批准

时间
批准部门

是否为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国家级/省级
批准

时间
批准部门

是否为高新技术企业 批准时间 批准部门

荣获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情况

承担省部级以上重点研发计划、

重大科研项目情况

获得专利情况

申 请 数 个

（其中国内 个，国际

个）

发明 个

实用

新型
个

外观

设计
个

获 得 授 权 数 个

（其中国内 个，国际

个）

发明 个

实用

新型
个

外观

设计
个



牵头或参加标

准制定情况

其中：国际标准 项

国家标准 项

行业标准 项

社团标准 项

标准名称、类型、批准时间

及批准部门

近三年获得省部级以上竞争性科研经费 万元

是否为省级以上高新技术开发区、

经济技术开发区等

拟设立

的园区

分站

研发机构及研

发能力情况

近五年来取得

的主要科研创

新成果及其经

济效益与社会

效益

近三年与高校

或科研机构共

同研发、开展技

术合作等情况











填表说明

1.本表格一律用 A4 纸填写，须装订整齐。

2.封面“单位所属行业”一项，应按照国家统计局《国民经

济行业分类》（GB/T4754-2017）填写，分类名称须精确到中类。

3.第一部分“单位类型”一项，“企业所有制形式”按照国有、

合资、民营、其他等类型填写；“事业单位分类情况”按照参公事

业单位、公益一类、公益二类、其他等类型填写。其他类型均请

注明具体情况。

4.第一部分“是否为上司公司”一项，上司公司指所发行的

股票经授权的证券管理部门批准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份有

限公司。“新三板”企业不属于上市公司。

5.第二部分“荣获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情况”一项，含省部

级科技奖励，须注明奖励名称、批准时间，主要完成人和完成单

位的排名等情况。

6.第二部分“参与省部级以上重点研发计划、重大科研项目

情况”一项，含省部级有关计划、项目，须注明承担计划或项目

名称、时间，主要参与人和承担单位的排名情况。

7.第二部分“研发机构及研发能力情况”一项，须具体说明

单位现有的内设技术研发机构的运行机制、开展技术创新的基础

条件、科研队伍的构成及创新人才的培养等内容。

8.第三部分“本单位拟担任博士后合作导师人员情况”一项，



应填写本单位具备博士后合作导师资格的人员情况（一般应具有

副高级以上职称）。最多填写 5 人（不含兼职人员），每人简历不

超过 200 字。

9.省级以上高新技术开发区、经济技术开发区等拟设立的园

区分站，均应填写《申报表》，并与本园区的《申报表》一并报送。

10.填表须内容详实、重点突出、数据真实，不可虚报或留空。

如无相关内容，请填上“没有”二字。表中涉及到的企业资质、

评价评级、承担项目、获奖情况等，须附佐证材料（附件材料不

超过 20 页），与本表一并装订成册。

11.如个别项目填报内容字数较多，可在不改变表格整体格式

情况下适当调整表格大小。


